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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陈伟良等 33 人首次确定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浙江省人事厅浙人专[2006]351 号文件精神，经审核，同意陈

伟良等 33 人首次确定专业技术资格，初定资格时间以资格证书上的取

得资格时间为准，现予公布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
一.助理工程师（27 人）

绍兴市上虞区质量安全事务所 陈伟良

绍兴市上虞区质检计量测试所 周卓异

绍兴市上虞区水处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滕周赢 陈梦宇 朱梓坚

绍兴林泰建设有限公司 陈丽君

绍兴天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任立威

绍兴祥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袁文林 吴 飞 陈艳梅

绍兴市安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笑春

浙江圣鑫建设有限公司 陈 健

浙江凤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淇华

浙江中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龚金杰

浙江龙英建设有限公司 陆岳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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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明新风机有限公司 张熔桀

浙江雅图传媒环艺股份有限公司 陈 杨

浙江华孚色纺有限公司 李 琴

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冯泽贤 陈 婷 陈 典

闫佳明 郭文伟 高彦懿

浙江中博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陈耿茂 莫文学 陈德淼

二.助理馆员（2 人）

绍兴市上虞区文物管理服务中心 李明伟

绍兴市上虞区文化馆 严成珂

三.二级播音员（1 人）

绍兴市上虞区广播电视总台 周恬仪

四.四级律师（1 人）

浙江方也律师事务所 韩银芳

五.四级演员（1 人）

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张青云

六.四级演奏员（1 人）

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魏 银

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1 月 31 日

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31 日印发

共印 10 份


